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105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簡章(大一) 

一、 依據：師資培育中心 105 年 9 月 7 日通知辦理。 

二、 甄選名額：本校幼兒教育學系甄選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名額 8 名，備取若干名。 

三、 甄選資格：本校幼兒教育學系大學部一年級師資生（學號 105 開頭者）。 

（一） 由大學甄選入學者（個人申請、繁星推薦），以大學入學學測成績為主，其基準為國文、

英文、數學三科成績中至少一科應達前標(該科成績位於第七十五百分位數之考生級

分)，其餘二科應達均標(該科成績位於第五十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詳見表 1） 

（二） 由考試分發入學者，以大學入學指考成績為主，須將本校列為前 12志願，且國文、英

文、數學三科成績中至少一科應達前標(該科成績位於第七十五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

其餘二科應達均標(該科成績位於第五十百分位數之考生級分)。（詳見表 2） 

（三） 特別申請資格：申請弱勢師資生身分者，除需符合前開基本申請資格外，需具備下列各

項條件之任一項，應於申請時檢具縣市政府認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1. 經濟弱勢：請依據報名表所列繳交證明資料。 

2. 區域弱勢：請參看報名表選項，申請時仍設籍於特殊及偏遠地區者。區域弱勢學生甄

選優先次序為（1）教育優先區（2）特殊及偏遠地區（3）依「優質高中補助計畫」核

定受補助地區（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台東

縣及花蓮縣）。 

四、 申請方式及流程 

(一) 申請方式：一律至本學系現場報名。 

(二) 報名費用：不收費。 

(三) 現場申請資料繳交： 

1. 日期：自 105年 9月 30日（五）至 105年 10月 7日（五）。 

2. 時間：每日上午 8:00-下午 5:00。 

3. 地點：本校幼兒教育學系系辦公室(教育館 318室)。 

4. 逾時未繳交申請資料、資料未備齊或填寫不完整者，視為申請手續未完成，不予受理。 

(四) 繳交申請資料：資料如下，凡申請表件或須繳驗之證明文件不齊全者，不予受理申請。 

1. 申請表(附件 1)。 

2. 權利義務確認書(附件 2)。 

3. 大學學測成績單或考試入學成績單。 

4. 自我介紹 1份 

5. 適性測驗結果。（請於 10月 7日(五)前上班時間，至師培中心地方教育輔導組向張劉

華芬小姐預約申請線上性向測驗。） 

6. 經濟弱勢學生：請依據報名表所列繳交證明資料。 

7. 區域弱勢學生： 

A. 「教育優先區」之高中畢業者：檢附高中畢業證書正本，驗畢退還。 

B. 戶籍地設於特殊及偏遠地區，且現仍設籍達一年(含)以上者，檢附 3個月內戶籍

謄本。 



C. 「特殊及偏遠地區」學生依照「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義偏遠地區鄉鎮名

稱（「區域弱勢」之行政範圍）」所列為標準(如附件 3)。 

  

(五) 甄選方式 

1. 筆試(30%)：基礎科目:國語文能力測驗（30%）（範圍：大一國文） 

2. 面試(70%) 

3. 適性測驗結果：不計入甄選成績(以通過為基本門檻)。 

4. 同分參酌：順序 A.面試。B.國語文能力測驗。C.大學入學考試總級分。D.大學入學考

試國文級分。E.大學入學考試英文級分。 

(六) 甄選期程與地點 

1. 筆試：10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9:10至 10:00 

2. 面試：10月 15日(星期六)下午 10:10開始（注意：此面試時間為暫訂，若有調整，

依公告時間為主） 

3. 地點：民雄校區教育館 103教室（筆試）、316教室(面試，面試順序將於當日上午 9:00

公開抽籤)。 

 五、放榜 

錄取名單（得另列備取名單）經本校師培中心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後公告。 

 

 表 1. 105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總級分及各科成績標準一覽表 (資料來源：大學考試中心) 

       科目 

年度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級分 級分 級分 級分 級分 級分 

105 頂標 13  14  12 13 13 62 

學 前標 12  12  10 12 11 56 

年 均標 10  9  7 10 9 45 

度 後標 9  6  4 8 6 35 

  底標 7  4  3 7 5 28 

表 2. 105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各科成績標準一覽表 (資料來源：大學考試中心) 

科目 頂標 前標 均標 後標 底標 

國文 69 64 54 44 36 

英文 79 69 50 31 22 

數學甲 75 65 47 27 15 

數學乙 87 78 60 36 25 

化學 83 73 55 37 28 

物理 83 73 54 37 27 

生物 82 76 64 48 36 

歷史 77 72 61 50 41 

地理 70 64 56 46 40 

公民與社會 72 66 58 49 43 



附件 3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義偏遠地區鄉鎮名稱（「區域弱勢」之行政區範圍）  

 

 


